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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施語瑄
電話：(06)2991111#7753
電子信箱：yuhsuanxxi@mail.tainan.gov.
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六甲區六甲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3121459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(1214592A00_ATTCH1.PDF、1214592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113年7月31日衛部護字第1131460794號令

修正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

法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8月27日臺教授國字第1130089099B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「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

法」第五條、第六條、第七條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(一)酌修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屬第二級（非緊急）案件之文

字。（修正條文第五條）

(二)酌修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屬第一類（家內）案件定義之標

點符號，並於說明補充第三類案件之具體態樣。（修正

條文第六條）

(三)修正通報案件經分級分類後之相關處置及增訂例外情形

之規定，另修正第二類案件調查應包括事項，及提出調

查報告之期限改以附表方式定明。（修正條文第七條）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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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來文、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
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局學輔校安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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